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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，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原
規
定
為
：
以
未
滿
十
四
歲
之

未
成
年
人
為
被
保
險
人
訂
定
之
人
壽
保
險
契
約
，
身
故
時
僅
能
給

付
喪
葬
費
用
保
險
金
，
且
以
二○

○

萬
元
為
限
。
此
一
既
有
規

定
，
曾
於
去(

二○
○

九)

年
引
起
社
會
各
界
廣
泛
討
論
，
認
為
有

危
及
兒
童
生
命
安
全
之
虞
。
國
外
亦
有
基
於
道
德
危
險
防
阻
考

量
，
於
法
令
上
限
制
未
成
年
人
投
保
者
。
因
此
，
二○

○

九
年
六

月
八
日
立
法
院
財
政
委
員
會
召
開
會
議
審
查
立
法
委
員
所
提
保
險
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，
審
查
結
果
為
避
免
誘
發
道
德
危

險
，
明
定
以
未
滿
十
五
歲
之
未
成
年
人
為
被
保
險
人
訂
立
之
人
壽

保
險
契
約
，
其
死
亡
給
付
須
至
被
保
險
人
十
五
歲
之
日
起
始
生
效

力
。
前
述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修
正
條
文
於
二○

一○

年
一
月
七

日
經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並
經
總
統
於9

9

年2

月1

日
華
總
一
義
字

第○

九
九○
○

○

一
九
九
八
一
號
令
公
布
，
自
二○

一○

年
二
月

三
日
實
施
。
本
文
爰
針
對
實
務
上
保
險
公
司
及
消
費
者
可
能
遭
遇

到
的
問
題
臚
列
如
下
，
供
各
界
參
考
：

一
、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修
正
內
容
為
何
？
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修
正
相
關
問
答

答
：
二○

一○

年
二
月
三
日
起
施
行
之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
條
條
文
如
下
：

以
未
滿
十
五
歲
之
未
成
年
人
為
被
保
險
人
訂
立
之
人
壽
保

險
契
約
，
其
死
亡
給
付
於
被
保
險
人
滿
十
五
歲
之
日
起
發
生
效

力
；
被
保
險
人
滿
十
五
歲
前
死
亡
者
，
保
險
人
得
加
計
利
息
退
還

所
繳
保
險
費
，
或
返
還
投
資
型
保
險
專
設
帳
簿
之
帳
戶
價
值
。

前
項
利
息
之
計
算
，
由
主
管
機
關
另
定
之
。

訂
立
人
壽
保
險
契
約
時
，
以
精
神
障
礙
或
其
他
心
智
缺

陷
，
致
不
能
辨
識
其
行
為
或
欠
缺
依
其
辨
識
而
行
為
之
能
力
者
為

被
保
險
人
，
除
喪
葬
費
用
之
給
付
外
，
其
餘
死
亡
給
付
部
分
無

效
。

前
項
喪
葬
費
用
之
保
險
金
額
，
不
得
超
過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
法
第
十
七
條
有
關
遺
產
稅
喪
葬
費
扣
除
額
之
一
半
。

第
一
項
至
第
四
項
規
定
，
於
其
他
法
律
另
有
規
定
者
，
從

其
規
定
。

保
險
法
令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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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修
正
內
容
適
用
之
險
種
範
圍
為
何
？

答
：
範
圍
如
下

1.
人
壽
保
險

2.
傷
害
保
險
（
保
險
法
第
一
三
五
條
準
用
之
）
。

三
、
保
險
法
第
一○
七
條
修
正
事
項
對
兒
童
的
影
響
為
何
？

答
：

1.
年
齡
由
原
本
「
以
未
滿
十
四
歲
之
未
成
年
人
」
，
改
為

「
以
未
滿
十
五
歲
之
未
成
年
人
」
。

2.
給
付
方
式
由
原
喪
葬
費
用
「
新
台
幣
二
百
萬
元
」
之
規

定
刪
除
，
修
改
為
「
被
保
險
人
滿
十
五
歲
前
死
亡
得
以
加
計
利

息
退
還
所
繳
保
險
費
或
返
還
投
資
型
保
險
專
設
帳
簿
之
帳
戶
價

值
」
。

四
、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之
利
息
計
算
規
範
為
何
？

答
：
保
險
業
依
據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第
一
項
加
計

利
息
退
還
所
繳
保
險
費
時
，
有
關
利
息
計
算
方
式
，
依
行
政

院
金
管
會
二○

一○

年
三
月
十
日
金
管
保
品
字
第○

九
九○

二
五
二
二
四
七
一
號
令
，
其
利
息
之
計
算
應
以
不
高
於
年
複
利
方

式
自
該
保
險
契
約
生
效
日
計
算
至
被
保
險
人
身
故
日
止
，
利
率
並

不
得
高
於
該
保
險
契
約
計
算
保
險
費
所
採
用
之
預
定
利
率
；
如
無

預
定
利
率
者
（
如
萬
能
保
險
等
）
，
則
不
得
高
於
計
算
保
單
價
值

準
備
金
所
採
用
之
宣
告
利
率
。

五
、
健
康
保
險
的
死
亡
給
付
會
不
會
排
除
十
五
歲
以
下
兒
童
？

答
：
由
於
健
康
保
險
並
不
準
用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規

定
，
因
此
健
康
保
險
之
死
亡
給
付
並
未
排
除
十
五
歲
以
下
之
未
成

年
人
，
其
保
障
對
象
之
範
圍
不
受
影
響
。

六
、
責
任
險
的
死
亡
給
付
會
不
會
排
除
十
五
歲
以
下
兒
童
？ 

答
：

1.
責
任
保
險
是
指
保
險
公
司
對
被
保
險
人
因
過
失
對
第
三

人
造
成
人
身
傷
害
或
財
產
損
失
，
依
法
應
負
的
賠
償
責
任
進
行
賠

償
的
保
險
。
由
於
責
任
保
險
並
不
準
用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規

定
，
因
此
責
任
保
險
中
所
稱
第
三
人
並
未
排
除
十
五
歲
以
下
之
未

成
年
人
，
其
保
障
對
象
之
範
圍
不
受
影
響
。

2.
國
內
現
行
各
相
關
法
規
中
已
要
求
各
相
關
業
者
應
投
保

各
項
責
任
保
險
，
如
發
展
觀
光
條
例
第
三
十
一
條
要
求
觀
光
旅
館

業
、
旅
館
業
、
旅
行
業
、
觀
光
遊
樂
區
及
民
宿
經
營
者
應
投
保
責

任
保
險
；
公
路
法
第
六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要
求
公
路
汽
車
客
運
業
、

市
區
汽
車
客
運
與
遊
覽
車
客
運
業
者
應
投
保
乘
客
責
任
保
險
等
，

保
險
法
令
（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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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理
賠
申
請
皆
不
因
本
次
修
正
而
受
影
響
。

七
、
學
生
平
安
保
險
會
不
會
受
到
影
響
？

答
：

1.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修
正
，
因
考
量
其
他
法
律(

含
經
法

律
授
權
而
其
授
權
內
容
具
體
明
確
之
法
規
命
令)

可
能
對
未
成
年

人
等
投
保
死
亡
保
險
另
有
規
定
，
因
此
於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第

五
項
明
定
「
第
一
項
至
第
四
項
規
定
，
於
其
他
法
律
另
有
規
定

者
，
從
其
規
定
」
。

2.
因
此
，
如
學
生
團
體
保
險
等
其
他
法
律
規
定
之
保
險
，

如
所
涉
相
關
法
律
及
法
律
具
體
明
確
授
權
之
法
規
命
令
已
有
未
成

年
人
投
保
死
亡
保
險
之
規
定
，
則
依
保
險
法
第
一○
七
條
第
五
項

之
規
定
，
從
其
規
定
，
不
因
本
次
修
正
而
受
影
響
。

八
、
對
於
學
校
、
救
國
團
等
活
動
單
位
而
言
，
是
否
會
帶
來
活
動

停
擺
或
其
他
方
面
的
困
擾
？

答
：
目
前
產
、
壽
險
業
業
者
，
已
繼
續
提
供
未
滿
十
五
歲

未
成
年
人
旅
行
期
間
意
外
殘
廢
及
醫
療
給
付
之
保
險
保
障
，
且
活

動
主
辦
單
位
亦
可
投
保
公
共
意
外
責
任
保
險
以
保
障
參
加
人
員
，

若
係
透
過
旅
行
社
承
辦
，
旅
行
社
亦
會
投
保
旅
行
業
責
任
保
險
，

對
於
各
單
位
辦
理
相
關
活
動
並
不
會
遭
受
影
響
。

九
、
新
法
實
施
前
所
投
保
之
保
險
，
是
否
受
修
法
之
影
響
？

答
：
新
法
公
布
生
效
前
已
投
保
之
有
效
契
約
，
依
保
險
法
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條
「
本
法
第
一○

五
條
及
第
一○

七
條
之
適
用
，

依
保
險
契
約
訂
定
時
之
法
律
」
之
規
定
，
無
須
適
用
新
法
；
新
法

公
布
生
效
後
之
新
投
保
件
則
適
用
新
法
之
規
定
。
但
如
現
售
商
品

屬
非
保
證
續
保
商
品
，
續
約
仍
為
新
訂
之
契
約
，
須
適
用
保
險
法

第
一○

七
條
修
正
規
範
，
以
「
訂
立
契
約
時
」
作
為
判
定
基
礎
。

其
理
賠
之
金
額
依
訂
約
當
時
之
相
關
法
令
規
定
辦
理
。

十
、
新
法
實
施
前
所
投
保
之
團
體
保
險
契
約
，
保
險
期
間
內
遇
有

人
員
加
保
時
，
是
否
受
修
法
之
影
響
？

答
：
有
關
團
體
保
險
加
保
作
業
問
題
，
由
於
團
體
保
險
係

由
契
約
雙
方
當
事
人
要
保
單
位
與
保
險
公
司
簽
訂
一
張
保
險
契

約
，
保
險
期
間
內
如
有
人
員
加
入
，
則
依
該
團
體
保
險
契
約
之
被

保
險
人
異
動
約
定
辦
理
加
保
作
業
，
而
非
由
被
保
險
人
另
與
保
險

公
司
訂
定
新
契
約
，
如
該
契
約
為
二○

一○

年
二
月
三
日
前
已
訂

立
之
有
效
契
約
，
依
保
險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條
「
本
法
第
一○

五

條
及
第
一○

七
條
之
適
用
，
依
保
險
契
約
訂
定
時
之
法
律
」
之
規

定
，
故
二○

一○

年
二
月
三
日
以
後
加
保
未
滿
十
五
歲
之
未
成
年

人
者
，
仍
適
用
原
團
體
保
險
契
約
之
保
障
內
容
，
無
須
適
用
新
法

之
規
定
。

保
險
法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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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、
信
用
卡
綜
合
保
險
之
適
用
？

答
：

1.
有
關
信
用
卡
綜
合
保
險
適
用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法
令

修
正
之
情
形
，
如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修
正
生
效
日
前
已
訂
立
之

有
效
契
約
，
依
保
險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條
「
本
法
第
一○

五
條
及

第
一○

七
條
之
適
用
，
依
保
險
契
約
訂
定
時
之
法
律
」
之
規
定
，

適
用
法
令
修
正
前
之
規
定
，
反
之
，
如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修
正

生
效
日
後
訂
立
生
效
之
有
效
契
約
，
適
用
法
令
修
正
後
之
規
定
，

意
即
以
未
滿
十
五
歲
之
未
成
年
人
將
無
法
提
供
死
亡
保
障
。

2.
信
用
卡
綜
合
保
險
契
約
之
要
保
單
位
為
銀
行
，
被
保
險

人
為
持
卡
人
或
其
眷
屬
。
本
會
已
發
文
銀
行
公
會
轉
各
銀
行
，
就

其
投
保
內
容
予
以
配
合
法
令
調
整
。

十
二
、
如
兒
童
於
十
五
足
歲
以
前
少
了
死
亡
保
障
，
該
如
何
進
行

保
險
規
劃
？

答
：
因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修
正
內
容
並
無
殘
廢
及
醫
療

方
面
的
保
障
之
限
制
，
故
仍
可
選
擇
殘
廢
、
傷
害
醫
療
保
障
之
傷

害
保
險
（
旅
行
平
安
險
）
或
海
外
突
發
疾
病
醫
療
保
險
醫
療
等
。

十
三
、
現
行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法
第
十
七
條
有
關
遺
產
稅
喪
葬
費
扣

除
額
為
何
？

答
：

1.
現
行
遺
產
稅
喪
葬
費
用
扣
除
額
為
新
台
幣
壹
佰
壹
拾
壹

萬
元
。2.

依
財
政
部
二○

○

五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台
財
稅
字
第○

九
四○

四
五
八
七
五
四○

號
公
告
，
自
二○

○

六
年
一
月
一
日
以

後
發
生
之
繼
承
案
件
按
消
費
者
物
價
指
數
上
漲
程
度
調
整
遺
產
稅

喪
葬
費
用
扣
除
額
為
新
台
幣
壹
佰
壹
拾
壹
萬
元
。

十
四
、
產
險
業
是
否
已
推
出
符
合
新
修
訂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之

保
險
商
品
？
可
選
擇
之
商
品
為
何
？

答
：
產
險
公
司
已
於
相
關
法
令
規
範
修
正
後
，
持
續
提
供

相
關
保
險
商
品
供
消
費
大
眾
選
擇
。
目
前
提
供
之
保
險
商
品
如

下
：
（
商
品
內
容
請
上
各
公
司
公
開
網
站
查
詢
）

1.
傷
害
保
險
：
一
年
期
以
下
之
傷
害
保
險
商
品
、
旅
行
平

安
保
險
。

2.
健
康
保
險
：
產
險
業
自
二○

○

七
年
七
月
十
八
日
得
以

經
營
一
年
期
以
下
健
康
保
險
商
品
，
截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計
國
泰
世

紀
、
富
邦
、
第
一
、
明
台
、
新
安
東
京
海
上
、
華
南
、
泰
安
、
蘇

黎
世
、
臺
灣
、
美
亞
、
安
達
北
美
洲
、
旺
旺
友
聯
、
新
光
、
台
壽

保
產
物
及
兆
豐
產
物
保
險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等
十
五
家
獲
准
開
辦
。

保
險
法
令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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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、
產
險
業
新
推
出
保
險
商
品
之
保
險
費
率
是
否
調
整
？

答
：
產
險
公
司
針
對
新
推
出
未
滿
十
五
歲
之
被
保
險
人
，

如
設
計
僅
提
供
殘
廢
給
付
項
目
之
商
品
，
依
據
費
率
精
算
原
則
，

皆
已
考
量
損
失
頻
率
及
幅
度
加
以
調
整
保
險
費
率
。
十
五
歲
以
上

之
被
保
險
人
給
付
與
保
費
並
未
受
影
響
。

十
六
、
保
險
法
第
一○
七
條
所
指
之
『
未
滿
十
五
歲
』
為
保
險
年

齡
或
實
際
年
齡
？

答
：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所
指
之
年
齡
為
實
際
年
齡
非
保

險
年
齡
，
也
就
是
被
保
險
人
在
滿
十
五
足
歲
前
所
投
保
之
人
壽
保

險
及
傷
害
保
險
，
都
要
受
到
新
法
規
定
之
限
制
。

※

上
述
問
答
集
內
容
，
已
於
本
會
公
開
資
訊
網
站
揭
露 

（h
ttp

://w
w

w
.n

lia.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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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
條
文
附
註

第
一
百
零
七
條

以
未
滿
十
五
歲
之
未
成
年
人
為
被
保
險
人
訂
立
之
人
壽
保

險
契
約
，
其
死
亡
給
付
於
被
保
險
人
滿
十
五
歲
之
日
起
發
生
效

力
；
被
保
險
人
滿
十
五
歲
前
死
亡
者
，
保
險
人
得
加
計
利
息
退
還

所
繳
保
險
費
，
或
返
還
投
資
型
保
險
專
設
帳
簿
之
帳
戶
價
值
。

前
項
利
息
之
計
算
，
由
主
管
機
關
另
定
之
。

訂
立
人
壽
保
險
契
約
時
，
以
精
神
障
礙
或
其
他
心
智
缺

陷
，
致
不
能
辨
識
其
行
為
或
欠
缺
依
其
辨
識
而
行
為
之
能
力
者
為

被
保
險
人
，
除
喪
葬
費
用
之
給
付
外
，
其
餘
死
亡
給
付
部
分
無

效
。

前
項
喪
葬
費
用
之
保
險
金
額
，
不
得
超
過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
法
第
十
七
條
有
關
遺
產
稅
喪
葬
費
扣
除
額
之
一
半
。

第
一
項
至
第
四
項
規
定
，
於
其
他
法
律
另
有
規
定
者
，
從

其
規
定
。

（
本
文
係
由
產
物
保
險
公
會
傷
害
險
及
健
康
險
委
員
會 

提
供
）

保
險
法
令
（
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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